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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權ISP責任限制立法草案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鑑於網路侵權日益猖獗，各種網路侵權行為均需借助網路服務提供者（下稱ISP業者）提供之服務始能遂

行，對著作權之保護產生嚴重衝擊，亟需改善，行政院爰參考國際間施行之「責任避風港」制度，提出

「著作權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ISP業者之民事免責事由）」，以有效遏止網路非法侵權資料之流通，業經

立法院於98年4月21日三讀審議通過。 

本草案之立法通過，使得著作權人面對網路著作權侵權時，除可採取傳統的法律訴訟外，有了更快速、便

捷的處理機制。本次修法對著作權人、ISP業者及網友之影響，分別說明如下：

（一） 對著作權人而言： 

1、對侵害其著作權之行為，著作權人除可循一般之司法途徑對實際的侵權者主張權利外，亦可選擇依本次

修法規定，通知ISP業者迅速移除侵權內容或相關資訊（即所謂的通知/取下Notice＆Take Down），使損害

不再繼續擴大，合法權益可適時獲得確保。 

2、此外，針對網友使用P2P軟體侵害其權益者，著作權人亦可透過提供連線服務之ISP業者轉送「警告信」

予該特定IP位址之使用者，提醒其注意勿從事侵害著作權之行為。

（二）對ISP 業者而言： 

1、對ISP業者而言，只要配合權利人執行本次修法規定之通知/取下（Notice & Take Down）程序，對於被檢

舉人侵害他人著作權之行為就可免於被告（共同）侵權之風險及免於對該涉有侵權嫌疑的被檢舉人負擔民

事違約責任。此即一般所稱之「責任避風港」。 

2、另為使ISP業者能順利進入此「責任避風港」，於提供網友服務前，ISP業者須明確告知網友其相關之著

作權保護措施，以及網友被告知涉嫌著作權侵權情事達三次者，ISP業者將終止全部或部分之服務。

（三）對網路使用者而言： 

1、網友如於網路空間任意上載、轉貼、於網路拍賣盜版品或利用P2P軟體非法傳輸未經授權之影片、音樂

或文章，經著作權人發現而提出警告信函者，ISP業者除將刪除該等侵權資訊外，亦將對該IP位址之使用者

轉知著作權人所提出之「警告信」。要提醒網友注意的是，經三次警告後，ISP業者即會對該使用者終止全

部或部分之服務。當然，權利人仍可對侵權使用者追訴其不法行為，此等措施均會促使網友注意在網路合

法利用他人著作，避免觸法。 

2、又如網友係因一時的疏忽，致涉嫌從事網路侵權行為者，透過本次修法所建立之「通知/取下」之機制，

亦可提供網友重新檢視自己行為之機會，同時避免不必要的法律訴追，亦有發揮教育大眾及減少司法資源

浪費之正面意義。 

3、要特別說明者，本次修法對於網路使用者之個人資料及隱私權之保護已充分考量與規範，如被檢舉的網

友之侵權資料被移除後，並未提出「回復通知」，要求回復被刪除的資訊，則ISP業者對於該被檢舉網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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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不得揭露給權利人。 

本草案完成立法，預期將可促使網路服務提供者與著作權人共同協力，打擊網路侵權行為，對提升我國著

作權保護水準、保障網路服務提供者經營之法律安定性及廣大網路使用者合法使用網路之權益，將會發揮

相當長遠、正面的影響。本局未來將配合立法修正通過後，儘速發布實施辦法，並規劃相關之教育宣導工

作，俾確保本草案之立法目的能具體落實。 

 智慧財產權月刊

專利發明說明可據以實施要件及申請專利範圍明確性要件之研析
美日歐等國專利法對於發明說明書揭露的規定，法旨雖皆以請求項界定明
確以及符合可據以實施要件為主要規範，不過法條內容仍然略有差異，因
此在專利審查實務上，對於請求項範圍廣泛與請求項界定不明確兩者間之
差異認定，以及說明書的揭露是否充分的判斷，可能出現不同的判斷標
準。由林奕萍小姐撰寫的「我國與美日歐三方專利局對於可據以實施要件
之專利審查實務的比較研究」，彙整美日歐三方專利局公布的研究報告，
與我國現行專利審查基準，針對審查基準中可據以實施要件之內容進行比
較。另外，由吳俊逸先生所著的「請求項範圍廣泛與明確性原則之相關性
探討」，則是從專利審查人員對於請求項範圍的明確性認定與申請人看法
的落差出發，討論美日歐等國的審查實務案例。特別針對請求項範圍過於
廣泛是否會造成請求項界定不明確，以及請求項所界定之技術特徵，須達
到何種程度才不會造成請求項範圍不明確的問題，提出研究解析，希望能
為讀者提供新的思維方向。.........more

搜尋引擎與合理使用：美國案例與Google圖書館計畫
在網路世界中，搜尋引擎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查詢工具，不過，搜尋引擎
公司將網路上的網頁、圖片，先行存在自己的資料庫，並建立索引分類，
以加速搜尋速度的行為，是否侵害著作權中的重製權，已經成為著作權保
護的一大挑戰。由楊智傑先生為文的「搜尋引擎與合理使用：美國案例與
Google圖書館計畫」，針對Google計畫讓使用者利用關鍵字搜尋書籍全文
的商業作法，所引起的訴訟案例進行解析，討論轉化性價值與構成合理使
用之間的關連，以及圖片搜尋提供超連結，可能構成輔助侵權責任的問
題，頗值讀者參考。.........more

論刑法廢除連續犯後於著作權法之論罪模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實務評
析為中心
由胡中瑋先生為文的「論刑法廢除連續犯後於著作權法之論罪模式－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實務評析為中心（上）」，探討我國在刑法廢止連續犯
後，著作權法刑事案件應如何適用法律，並以我國地方法院之實務見解為
中心，觀察法院在著作權案件，對於廢除連續犯後應該如何適用法律的議
題，提出看法與建議，相當值得一讀。.........more

若對智慧財產權電子報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絡!

臺北市大安區106辛亥路2段185號3樓。服務時間上午：08:30~12:30、下午：1:30~5:30

服務電話：02-27380007(總機)、02-23766128。

https://www1.tipo.gov.tw/public/epaper/TIPO_Epaper/ch/MultiMedia_FileDownloada0fc.pdf
https://www1.tipo.gov.tw/public/epaper/TIPO_Epaper/ch/MultiMedia_FileDownload9731.pdf
https://www1.tipo.gov.tw/public/epaper/TIPO_Epaper/ch/MultiMedia_FileDownload04d8.pdf
https://www1.tipo.gov.tw/public/epaper/TIPO_Epaper/ch/NodeTree92f8.html?path=82
https://www1.tipo.gov.tw/public/epaper/oldweb.tipo.gov.tw/ipo/seminar-news/news-01.html
https://www1.tipo.gov.tw/public/epaper/TIPO_Epaper/ch/AllInOne_Showbab0.html?path=3130&guid=c08313a1-4711-446a-88be-321930d92036&lang=zh-tw
https://www1.tipo.gov.tw/public/epaper/pcm.tipo.gov.tw/pcm/mail_order.asp
https://www1.tipo.gov.tw/public/epaper/TIPO_Epaper/ch/EPaper_SubscriberList17ee.html?Path=102
https://www1.tipo.gov.tw/public/epaper/TIPO_Epaper/ch/AllInOne_Showa46a.html?path=115&guid=0cfefcc7-0409-4cf4-bd38-4f3b48b631b8&lang=zh-tw
https://www1.tipo.gov.tw/public/epaper/TIPO_Epaper/ch/EPaper_SubscriberEditLogin17ee.html?Path=102



